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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路拍賣是近年來熱門、新興的商業交易模式，隨著網路資訊之發達，各式各樣商品在網路上呈現，提供民眾

查詢、購買之管道。惟網路世界如同實體世界一般，仍然受法律規範，民眾有時於網路上拍賣音樂或視聽光碟片

（下稱影音光碟），卻成為權利人追索之對象，才發現自己行為可能已觸犯法令而不自知。因此，經濟部智慧財產

局特別呼籲民眾對於在網路上拍賣影音光碟之法律規範，應加以注意。

智慧財產局表示，民眾於網路上拍賣影音光碟，最主要有三種情況：

1. 將買來之合法影音光碟提出於網路再予販賣；

2. 將自實體世界（零售店、夜市等）買來之盜版影音光碟提出於網路，再予販售；

3. 將自網路買來之盜版影音光碟提出於網路，再予販售。

上述行為就著作權法而言，主要涉及到第28條之1第1項：「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

式，散布其著作之權利」之規定，此即著作人之「散布權」。「散布權」的目的在補充重製權，使權利人獲得完整

之保障。

換言之，從利用人角度而言，不僅不可以做盜版品，也不可以賣盜版品，賣盜版品者會構成侵害散布權。此

外，為平衡「散布權」與物權，著作權法第59條之1規定「散布權耗盡原則」，凡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「合法

重製物」所有權之人，得販售該合法重製物，屬於著作之合理使用，不構成著作權之侵害。

就上述第1種情形而言，如果將自己買來之合法影音光碟（已取得其所有權），再予販售，是行使物權的正當行

為，並不違反著作權法規定；而就上述第2、3種情形時，因所販售者均為盜版之光碟，自不能主張「散布權耗盡原

則」，屬侵害著作權人之「散布權」，應依著作權法規定負擔民事及刑事責任。智慧財產局籲請全國民眾應注意網

路拍賣影音光碟之合法性，特別要注意自己所拍賣的影音光碟片到底是「合法重製物」抑或是「盜版品」，以避免

違法。

是非題：

1.（）為了保障國人運用智慧從事創作活動所得的結晶，政府特別立法加以保護。這些法律所規範的商標權、專利權

及著作權等等的權利，我們統稱為「智慧財產權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），簡稱IPR」。

2.（）只要註明作者、出處，就可以隨意使用他人著作。

3.（）在夜市買了一部盜版韓劇，看完後不能放在網路上販售。

4.（）我很喜歡某流行天后的歌，但為了保護著作權，不應該上網搜尋檔案並免費下載。

5.（）阿丹買了一片盜版光碟，看完覺得丟掉可惜，所以可以放在網路上讓網友免費索取。

6.（）自行上網收集圖片並燒成光碟販賣，是侵害他人著作權的行為。

7.（）掃描並轉寄他人作品，除非獲得著作權人同意，否則會構成侵權行為。

8.（）將網路上看到的圖片少量下載來自己使用，並沒有散布出去，有主張合理使用的空間。

選擇題：

1.（）在網路論壇分享未經他人授權的MP3音樂，要負擔什麼責任？

（1）不需負擔責任。

（2）涉及侵害「重製權」及「公開傳輸權」，會有民事賠償及刑事處罰的法律責任。

2.（）唱片公司委託小布寫一首歌，在沒有約定著作權歸屬的情形下，請問誰享有這首歌的著作權？

（1）小布，但唱片公司可以利用這首歌。

（2）唱片公司。

答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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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題：1.（○）2.（X）3.（○）4.（○）5.（X）6.（○）7.（○）8.（○）

選擇題：1.（2）2.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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